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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a) 

海洋和海洋法 
 

 

 

  2014 年 10月 7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向你转交中国对菲律宾所谓处理南海问题“三步走”

倡议的立场(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74(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常驻代表 

大使 

刘结一(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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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月 7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件 
 

 

  中国对菲律宾所谓处理南海问题“三步走”倡议的立场 
 

 

 针对菲方信函中的不实言论和对中方的无端指责，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回

应，以澄清事实真相。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确定菲律宾领土界限的一系列国际条约，黄岩

岛均不在菲领土范围内。2012 年 4 月，菲军舰武力袭扰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的

中国渔民，中方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对黄岩岛及其海域的管控。 

2.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持续在岛

礁上修建并升级改造机场、码头、学校等设施。近年来，菲方还企图在仁爱礁上

修建固定设施，实施新的占礁行为。如对菲方这一行为加以纵容，将构成非常危

险的先例。 

3. 根据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为了保护相关海域的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

环境，中国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采取有关管理措施。 

4. 菲方长期在部分中菲争议海域进行单方面油气开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同

时也保持着极大克制，并未在相关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 

5. 菲律宾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公布了防空识别区，但中方并未公布“南海

防空识别区”。 

6. 菲方声称，中国通过南海断续线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这完全是菲

方对中方立场的歪曲。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中国在南海

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历代中国政府长

期坚持。中方在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在尊重历

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同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议，并一直

致力于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 

7. 菲方不顾中菲有关争议的实质涉及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违背《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及中菲有关双边文件中关于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的共识，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行提起国际仲裁。中方对此多次阐明不

接受、不参与的立场。 

 由此可见，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守法的、讲理的、克制的，真正不断挑起

事端的恰恰是菲律宾。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造成中菲南海争议的根源是菲律宾违反《联合国宪

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

礁。中方坚决反对菲方的非法侵占。同时，从维护中菲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稳

定的大局出发，中方展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善意，一贯致力于通过双边协商、谈

判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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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方提出所谓处理南海问题的“三步走”倡议，并无端指责中方主权、主权

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举动，完全是罔顾事实、混淆是非，是将问题复杂化、扩

大化之举。如其得以实施，将对《联合国宪章》和《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带

来冲击，对各方落实《宣言》和磋商“准则”的进程投下阴影并设置障碍，对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海上合作、解决有关争议有害无益。  

 中方赞同并倡导东盟国家提出的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由直接有

关的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具体争议，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这完全符合《宣言》的精神，也是妥善处理和公正、持久解决南海问题的唯

一正确途径。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宣言》，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

管控分歧、推动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

作之海”。 

 


